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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科学规范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建、扩建及改

建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方法，支持推广应用绿色建材的评估工作，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

发展，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基本规定、计算方法、资料及流程。 

1.3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用建筑设计与审查、竣工验收阶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非

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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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民用建筑 civil building 
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的总称。 

2.2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周期内可减少对资源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

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2.3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assessment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其等级的

活动。 

2.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the application proportion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在民用建筑中，绿色建材的使用量或使用类目在建筑工程总建材使用量或总类目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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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中的建筑编号确认； 

2 单体建筑由主楼、裙楼组成时，主楼、裙楼可按不同的单体建筑进行计算； 

3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3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500m
2
时，可将多个单体建筑合并作为计算单元； 

4 地下建筑（含地下室）可单独进行计算； 

5 室外附属工程宜合并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核算。 

3.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估算应在设计阶段，依据设计文件数据进行计算。 

3.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核算应在项目竣工时，项目结算报告中绿色建材实际使用量及相关佐证材料

以“全国绿色建材应用数据库”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所有录入、上传的数据和文件资料经“全国绿色

建材应用数据库”区块链技术确权，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溯源性。 

3.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指标由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机电安装工程用

材、室外工程用材、加分项五类一级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按子类别分设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3.5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五类指标分值合计 110分。其中，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45分、装

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35分、机电安装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15分、室外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5分、加分

项指标设置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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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 

4.1 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公式： 

P=[(Q1+Q2+Q3+Q4)×C+QA]/100×100%           （1） 

式中:P—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Q1—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2—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3—机电安装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4—室外工程用材指标得分值; 

C—修正系数，计算单元不包含室外工程时 C值为 100/95，其他情况 C值为 1; 

QA—加分项指标实际得分值，项目估算时 QA值为 0。 

4.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指标分布及要求，详见表 1。 

表 1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指标分布及要求 

计算指标 统计 

单位 
备注 

计算分

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主体及围护

结构工程用

材Q1（18项） 

钢结构钢构件 — t 钢结构建筑必选 

45 

预制构件 — m³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建筑必选 

预拌混凝土 — m³ 
砖混结构及钢筋混凝

土结构必选 

木结构用木构件 现代木结构用材 m³ 木结构建筑必选 

预拌砂浆 
湿拌砂浆 m³ 折算系数：1.85t/m³ 

干混砂浆 t — 

砌体材料 

砖类 
万块

标砖 
— 

砌块类 m³ 
折算系数： 

684块标准砖/m³ 

石膏砌块 ㎡ 
折算系数： 

64块标准砖/㎡ 

墙板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发泡

陶瓷板 
m³ 

折算系数： 

5㎡/m³ 

其他 ㎡  

镀锌轻钢龙骨 — kg — 

建筑门窗 — ㎡ — 

保温系统材料 
无机保温材料 t 折算系数：7.1m³/t 

有机保温材料 m³ —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 ㎡ — 

防水卷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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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涂料 — t — 

刚性防水材料 — t — 

建筑密封胶 — t — 

建筑遮阳产品 — ㎡ — 

建筑幕墙 — ㎡ — 

其他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

材 
— — — 

装饰装修工

程用材Q2（20

项） 

纸面石膏板 — ㎡ — 

35 

吊顶系统 — m³ — 

钢质户门 — 樘 — 

金属复合装饰材料 — ㎡ — 

建筑陶瓷 — ㎡ — 

墙面涂料 — t — 

反射隔热涂料 — t — 

石材（含天然石材、人造石） — ㎡ — 

镁质装饰材料 — m³ — 

无机装饰板材 — m³ — 

石膏装饰材料 
石膏装饰条 m 折算系数：4kg/m 

石膏砂浆 t — 

集成墙面 — ㎡ — 

木地板 — 
㎡ — 

弹性地板 — 

树脂地坪材料 — kg — 

集成式卫浴 — 套 — 

卫生洁具 
卫生洁具 

件 
— 

智能坐便器 — 

水嘴 — 件 — 

壁纸（布） — ㎡ — 

其他装饰装修工程用材 — — — 

机电安装工

程用材Q3（27

项） 

管材管件 
塑料管材管件 

t 
— 

15 

金属管材管件 — 

建筑用阀门 — 件 — 

净水设备 — 套 — 

软化设备 — 套 — 

中水处理设备 — 套 — 

二次供水设备 — 套 — 

空气源热泵 — 套 — 

地源热泵系统 — 套 — 

新风净化系统 — 套 — 

建筑用蓄能装置 — 套 — 

组合式空调机组 — 套 — 

采光系统 —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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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系统 — 套 —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 套 — 

光伏组件 — ㎡ — 

LED照明产品 — 只 — 

辐射供暖供冷装置 — 套 — 

换热器 — 套 —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 — 套 — 

冷凝式燃气热水炉 — 套 — 

冷热联供设备 — 套 — 

冷水机组 — 套 — 

冷却塔 — 套 — 

母线槽 — m — 

高低压配电柜 — 套 — 

设备隔振降噪装置 — 套 — 

其他机电安装工程用材 — — — 

室外工程用

材Q4（8项） 

屋面绿化材料 — ㎡ — 

5 

雨水处理设备 — 套 — 

机械停车设备 — 套 — 

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 kg — 

一体化预制泵站 — 套 —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 套 — 

透水铺装材料 

透水路面砖及透水路面

板类材料 
㎡ 

折算系数： 

15kg/㎡ 

透水水泥混凝土类材料 kg  

透水沥青混合料类材料 kg — 

其他室外工程用材 — — — 

加分项QA（3

项） 

A1“应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

数据库中符合宁夏城乡建设

绿色低碳要求的建筑材料” 

— — — 

10 

A2“在计算单元中使用取得

产品碳足迹证书和绿色建材

认证证书要求的建筑材料” 

— — — 

A3“使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

利用材料及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 

— — — 

4.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各项指标计算原则： 

4.3.1 Q1、Q2、Q3、Q4每个二级指标的绿色建材用量应达到该二级指标品类总量的 80%得满分，低于 80%

不得分。 

4.3.2 当相同二级指标下应用的材料统计单位不同时，可按三级指标对应的折算比例进行折算后，按

二级指标分类汇总计算该项材料的应用比例。 

4.3.3 应将设计阶段材料清单或结算材料清单映射归类到二级指标中，以判定清单中材料归属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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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分类。 

4.3.4 分值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1位。 

4.4 一级指标实际得分值计算 

4.4.1 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Q1） 

1 按建筑结构形式（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选择必选项； 

2 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按下式计算： 

Q1=〔N1’/N1〕×100%×45        （2） 

式中：Q1—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N1’—实际使用的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二级指标得分项数，当N1’大于或等于N1时，Q1得

满分； 

N1—需计算的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二级指标项数（砖混结构为8项、钢筋混凝土结构为9

项、钢结构为9项、木结构为8项）。 

4.4.2 装饰装修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Q2） 

装饰装修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按下式计算： 

Q2=〔N2’/N2〕×100%×35        （3） 

式中：Q2—装饰装修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N2’—实际使用的装饰装修工程用材二级指标得分项数，当N2’大于或等于N2时，Q2得满分； 

N2—需计算的装饰装修工程用材二级指标项数（设定为9项）。 

4.4.3 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Q3） 

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按下式计算： 

Q3=〔N3’/N3〕×100%×15        （4） 

式中：Q3—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N3’—实际使用的机电安装工程用材二级指标得分项数，当N3’大于或等于N3时，Q3得满分； 

N3—需计算的机电安装工程用材二级指标项数（设定为5项）。 

4.4.4 室外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Q4） 

室外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按下式计算： 

Q4=〔N4’/N4〕×100%×5        （5） 

式中：Q4—室外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N4’—实际使用的室外工程用材二级指标得分项数，当N4’大于或等于N4时，Q4得满分； 

N4—需计算的室外工程用材二级指标项数（设定为2项）。 

4.4.5 加分项实际得分值（QA） 

1 加分项实际得分值按下式计算： 

QA=A1+A2+A3        （6） 

式中：A1—使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符合宁夏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要求的建筑材料实际得分值。 

A2—使用取得“产品碳足迹证书”和“绿色建材认证证书”的建材。 

A3—使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实际得分值。 

2 A1计算方法 

在计算单元中应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符合宁夏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要求的建材种类覆盖率

达到30%的2分、达到50%得3分、达到80%得4分。 

注：已获得“绿色建材认证证书”的建材产品不重复参与本项计算。 

3 A2计算方法 

在计算单元中使用取得“产品碳足迹证书”和“绿色建材认证证书”的建材，当占比达到 60%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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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达到 80%得 2分、达到 100%得 3分。证明材料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的

数据为准。 

4 A3计算方法 

使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总分值为3分，按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1）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按下列规则评分: 

a)住宅建筑达到6%或公共建筑达到10%，得1分; 

b)住宅建筑达到10%或公共建筑达到15%，得2分。 

（2）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选用及其用量比例，按下列规则评分: 

a)采用一种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其占同类材料的用量比例不低于50%，得0.5分； 

b)选用两种及以上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每一种占同类材料的用量比例均不低

于30%，得1分。 

4.4.6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大于 100%时，按 10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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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料及流程 

5.1 绿色建材产品相应技术指标宜以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库为依据。 

5.2 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的项目，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政府主管部

门的要求，提交相应的技术支撑材料和绿色建材进场溯源报告，所有提交资料均需经区块链确权，保证

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5.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附录 A），包含以下内容： 

1 基本信息表； 

2 主要建筑材料应用明细表； 

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汇总表； 

4 加分项计算结论表； 

5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结论表； 

6 绿色建材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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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 

           报告编号：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计算报告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核算单位：                                 

   

编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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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类别 新建建筑       扩建建筑       改建建筑  

结构类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楼栋总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核算依据  

核算单位  

核算成员  

核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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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建筑材料应用明细表 

单体建筑名称  

类别 材料名称 产品厂商 规格型号 
建材总

用量 

绿色建材

应用量 
计量单位 

主体及围

护结构工

程用材 

      

      

      

      

……  …… ……  …… 

装饰装修

工程用材 

      

      

      

      

……  …… ……  …… 

机电安装

工程用材 

      

      

      

……  …… ……  …… 

室外工程

用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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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汇总表 

单体建筑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绿色建材

应用量 
建材应用总量 

绿色建材应

用量占比

（%） 

计算分值 

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

用材 

    

 

    

    

……  ……  

装饰装修工程用材 

    

 

    

    

……  ……  

机电安装工程用材 

    

 

……  ……  

    

    

    

……  ……  

室外工程用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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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分项计算结论表 

项目名称   楼栋编号   

计算指标 建材名称 
单项应用

比例(%) 
实际计算得分 

A1应用绿色建材

采信应用数据库

中符合宁夏城乡

建设绿色低碳要

求的建筑材料 

   

  
   

   

……  

A2在计算单元中

使用取得“产品

碳足迹证书”和

“绿色建材认证

证书”的建筑材

料 

   

  

   

   

……  

A3使用可再循环

材料、可再利用

材料及工业固废

材料 

   

  
  

  

……  

加分项得分 QA=A1+A2+A3  

核算成员 

  

核算人（签字）：             校对人（签字）： 

年   月   日 

核算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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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结论表 

项目名称   楼栋编号   

计算指标 单项应用

比例(%) 
实际计算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护结

构工程用材 Q1 

   

  
   

   

……  

装饰装修工程

用材 Q2 

   

  
   

   

……  

机电安装工程

用材 Q3 

   

  

……  

……  

  

……  

室外工程用材

Q4 

   

  
……   

   

……  

加分项 QA  

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 
P=[(Q1+Q2+Q3+Q4)×C+QA]/100×100%  

核算成员 

  

核算人（签字）：             校对人（签字）： 

年   月   日 

核算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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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绿色建材佐证材料 
核算单位需附上对现场抽查核验佐证材料，包括现场照片、现场核查记录文档等，包括但不限于： 

1、绿色建材设计专篇; 

2、绿色建材采购需求清单； 

3、项目结算材料清单; 

4、材料进场溯源跟踪单; 

5、主管部门（专家库专家）现场监督检查记录文档; 

6、建材产品区块链报告； 

7、其他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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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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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 2019 

2 《绿色建材产品评价通则》T/CECS 10304 

3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 2019 

4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DB 64/T1910-2023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民 用 建 筑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计 算 技 术 标 准  
 

DB64/T  XXXXX—XXXX 
 

条 文 说 明  



 

 12 

 

编 制 说 明 

 
《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标准》DB64/T XXXXX—2025，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2025〕XXX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实践经验，同

时参考了国家有关标准和国内发达省区的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广泛调研，多次研讨、征求意见、认真总结、整理分析的基础

上，最后经相关部门组织审查定稿。 

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结合工程试验，不断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标准编制组，以

供修订时参考。 

为便于设计、施工、质量监督、工程监理、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部分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

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

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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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条阐述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

峰实施方案>的通知》（建标〔2022〕53号）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30%以上，

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到 2030 年，所有星级绿色建筑全

面推广绿色建材；《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

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4〕36号）则要求，将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

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旧城改造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纳入政策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绿色建材的应用场景。绿色建材应用作为建筑领域碳减排的量化抓手，国内暂无统一适用的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计算标准，为切实推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用建筑领域绿色建材的科学应用与量化考核，通过标准

化引导建材企业转型，促进我区绿色建材产业规模化发展，更好地吸收国内先进经验，推动更大范围绿

色建材产品的采信应用，使得绿色建材应用指标得以量化，解决我区原有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口径不

一、方法粗放的问题，制定本标准。为政府采购绿色建材试点、星级绿色建筑评审等工作提供可量化、

可追溯的考核依据。 

本标准在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过程中，充分考量宁夏地区

绿色建材产业发展现状与工程应用实际，确保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地方针对性。对《宁夏城乡建设

绿色低碳建筑技术、材料、产品目录》中的建筑材料、同时取得“绿色建材认证证书”和“产品碳足迹

证书”的建筑材料、使用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三项内容，制定加分项，对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建材产业升级转型、绿色建筑的推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加快自治区建筑建材行业

以及城乡建设领域双碳目标的实现。 

本标准针对建筑工程中用到的四大类主要建筑材料进行逐级细化，对各类建筑材料进行分值分配，

并提出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公式，同时对绿色建材产品技术指标及认证管理、设计单位、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需要提供的职责及工作流程做出了规定，应用大数据、区块链、产品溯源等信息化

技术为绿色建材产品应用赋能，促进绿色建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本标准的编制实施，必将对相关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和促进。 

1.3 本条阐述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即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涵盖居住

建筑、公共建筑（学校、医院、办公楼等）；非民用建筑（如工业厂房）可参考本标准，鼓励自愿应

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参与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前提条件。本标准重点在于核算建

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并未涵盖通常建材所应有的全部功能和性能要求，故参与计算的建材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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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民用建筑 civil building 
民用建筑最新的定义出自《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 2019）第3.1.1条，指供人们居住

和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的总称。 

2.2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绿色建材最新的定义出自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 2019）第 2.0.5 条，指在

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

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2.3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assessment 
绿色建材评价定义出自《绿色建材产品评价通则》T/CECS 10304-2023 3.2，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

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其等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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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本条给出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单元应为单体建筑。 

1 依据本标准进行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估算、核算工作的项目，单体建筑应以规划审批的建筑编

号为基准，避免因功能分区导致计算碎片化； 

2 主楼、裙楼因功能差异可能导致建材标准不同，需分别计算； 

3 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的 3层以下建筑，允许组团计算以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准确性； 

4 因地下工程建材（如防水材料）与地上差异较大可单独计算； 

5 因室外附属工程建材使用量小，且存在项目计算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时忽略不计的问题，为提高绿

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准确性、严谨性，宜将室外工程合并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计算。 

3.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估算是近几年才开始进行的一项工作，依据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财

办库〔2023〕52号）第三章第十条规定，在项目设计阶段应编制绿色建材使用量清单，并对绿色建筑中

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进行核算。 

3.3 依据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政府采购支持绿色

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财办库〔2023〕52号第七章第 43条规定，竣工验收前，采

购人应组织对绿色建材情况进行专项验收，形成专项验收报告并对验收结果负责，专项验收报告应包括

绿色建材项目实施情况及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本条明确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核算时间（项目竣

工时）、核算依据（项目结算报告中绿色建材实际使用量等佐证材料）及技术保障（区块链技术确权），

确保绿色建材应用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溯源性，实现对项目全周期绿色建材使用情况的精准监管，

防止数据造假或虚报，为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效果的科学评估、政策执行效果的验证及后续监管提供

可靠依据，保证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规范化、制度化。 

3.4 该条款的通过构建分层级、全维度的绿色建材应用评估指标体系，实现对建筑工程各环节绿色建

材使用情况的精准量化考核。一级指标涵盖主体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室外工程等建筑工程主要

环节，结合“加分项”（如采用符合地方评价的绿色建材或创新技术），确保从设计到施工的全流程绿

色建材应用均有明确评估依据，避免监管盲区。 

统一的指标体系为政府部门制定绿色建材推广政策、实施项目验收及效果考核提供标准化工具，同

时为建筑企业优化选材方案、参与绿色建材认证提供明确指引，推动绿色建材应用从“倡导性要求”向

“可量化、可追溯”的制度化管理转变，推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3.5 本条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细则（试行）》第 2.4 条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新增加分项，

总分由 100分调整至 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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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 

4.1 本条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细则（试行）》第 3.1 条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规定了绿色建

材应用比例计算公式，核心目的是建立科学、统一的量化评估工具，将建筑工程各环节绿色建材应用效

果转化为可衡量的比例值。新增了修正系数 C，是为了消除项目因工程范围差异（如是否包含室外工程）

导致的计算偏差，保证不同类型项目（如住宅、公共建筑、室外工程占比不同的项目）的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具有横向可比性，避免“指标口径不一致”造成的评估混乱。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公式是落实绿色建材推广政策的技术支撑，为政府部门制定目标、考核评估、

实施激励措施（如财政补贴、项目评审）提供量化依据，推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要求从政策导向转

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指标，提升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本标准通过结合宁夏地区绿色建材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建筑特点设计的计算公式，既体现国家绿

色建材推广的总体要求，又兼顾地方实际情况，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落地性，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类似

区域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参考。 

4.2 本条明确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具体指标体系及统计规则，为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

量化评估提供标准化、可操作的依据。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细则（试行）》表 3.2的框架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二级、三级指标，通过增设二级指标增加绿色建材使用的多元化，并且通过优化得分

项，使计算模型的评分更精确；为便于统计二级指标的绿色建材用量是否达到相应品类总量的 80%，将

部分二级指标细化至三级指标。通过二级、三级指标对每类工程用材进一步细分（例如主体结构工程下

可细分混凝土、钢材等子项），将抽象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转化为可量化、可对比的具体指标，便

于建设、施工、监管等各方在项目各阶段（设计、采购、验收）精准对标，解决传统评估中“标准模糊、

操作困难”的问题。 

通过“备注”标注建筑类型相关性（如“钢结构建筑必选”“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必选”），确保指

标体系适配不同建筑类型（钢结构、木结构、砖混结构等），避免“一刀切”，增强评估针对性。例：

钢结构建筑必须统计“钢结构房屋用钢构件”，而木结构建筑需统计“木结构用木构件”，体现分类指

导原则。 

“计算分值”（如主体工程 Q1总分 45分、装饰装修 Q2总分 35分等）为后续公式计算提供权重

依据，结合加分项（使用目录材料、双认证材料、可循环材料等），引导项目优先选用高分值、低

碳、环保的绿色建材。此外，加分项仅针对项目核算阶段进行计算，设计阶段不涉及加分项。 

4.3 各项指标得分计算原则 

4.3.1 本条规定了二级指标下绿色建材用量需达到该品类总量的 80%方可得分。本条要求按《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修订版）第 7.2.18条、《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

准（2025 年版）》第 2.0.2 条要求，避免“象征性使用”绿色建材的行为，确保各分类指标中绿色建

材占比达到实质性要求。 

4.3.2 本条针对不同材料特性，明确统计单位（如“吨”“立方米”“平方米”等）的差异，要求按

三级指标折算比例进行统一换算后汇总，解决因单位不统一导致的计算混乱问题，便于数据采集和计算，

示例：“1m³砌块 = 684块标砖，1㎡石膏砌块 = 64块标砖”。 

4.3.3 本条要求将设计或结算材料清单按二级指标分类映射，明确材料归属的具体类别，避免因材料

分类模糊导致的评分争议，确保评估过程客观、透明，符合指标体系的分类逻辑。 

4.4 一级指标实际得分值计算 

4.4.1 本条规定了不同建筑结构形式下，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针

对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等不同建筑结构形式，设定差异化的必选二级指标项数

３（如钢结构为 9 项），确保评估标准贴合各类结构的材料特性和应用场景。结构材料是建筑的骨架，

条款通过 45分的高权重（远高于 Q2、Q3、Q4），强调其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中的核心地位，引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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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设计和施工中优先选用绿色结构材料，从建筑基础层面提升绿色低碳性能。 

4.4.2 本条规定了装饰装修工程用材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装饰装修阶段是建筑材料使用的

高频环节，通过设置权重 35 分，推动项目在装修选材时优先选用环保、低碳、可循环的材料，降低建

筑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 

4.4.3 本条规定了机电安装工程用材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目的是通过公式将实际使用的绿

色建材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与该工程应计算的二级指标项数挂钩，从而推动项目在机电设备、管线等材料

选用中落实绿色建材要求，实现评估标准的统一化、规范化，引导机电安装环节提升绿色建材应用水平。 

4.4.4 本条规定了室外工程用材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引导建筑项目在选择室外工程用材时，

尽可能满足更多的二级指标得分项，从而推动室外工程用材朝着更优质、更符合特定标准的方向发展。 

4.4.5 加分项实际得分值（QA） 

1 本条规定了加分项的效果评估方法，通过设置加分项（QA）确保标准的适用性与地方针对性，激

励建筑项目采用更高标准、更低碳环保的绿色建材及技术，具体通过 A1、A2、A3三项细分指标实现。在

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估算工作时，QA值不作计算。 

2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4〕20号）第二章第七条，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应用推广，鼓

励各地区结合实际建立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自治区在 2024 年 3月份开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绿

色建材采信数据库”。A1值为应用“宁夏自治区绿色建材数据库”中符合宁夏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要求的

建筑材料实际得分值，按种类覆盖率分档加分（最高 4分），且与绿色建材认证不重复计分，确保计算

结果准确性； 

3 依据《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第 3.3.1 条，制定 A2得分方法，A2对使用取得

“产品碳足迹证书”和“绿色建材认证证书”的建筑材料，按建材使用比例加分（最高 3分），以推动

自治区碳减排效益分析工作； 

4 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修订版）第 7.2.17条、《绿色建筑合绿色

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第 3.3.2 条制定 A3得分方法，A3针对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及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按住宅、公共建筑应用比例、工业固废材料应用比例进行加分（最高 3分），促进

资源循环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整体通过差异化加分规则，引导项目超越基础指标要求，提升绿色建材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助力建筑行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以建材企业在“全国绿色建材应用数据库”中的评定为准，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以工信部最新公布的《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为评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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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料及流程 

5.1 绿色建材产品相应技术指标应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材评价”系列标准为准，即

TCECS (10025-10075)-2019系列标准，或符合《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年

版）》要求； 

5.2 本条通过明确设计、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过程中的责任及材料提交要

求，借助区块链技术对技术支撑材料和绿色建材进场溯源报告进行确权，确保全流程数据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构建了绿色建材由数据采集到计算评估再到监管应用的闭环管理体系，以技术手

段解决绿色建材应用中的“数据核实难、比例计算难、监管落地难”等问题，为建筑项目的绿色化、

规范化发展提供科学、可信的支撑工具，防止资料造假或缺失，推动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规范化和制

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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